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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函〔2023〕115 号

各学院及有关单位：

根据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 2023 年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立项申报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现就我校立项推荐和项目管理

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立项范围与类别

（一）立项范围。2023 年教改项目立项范围主要包括：高

等教育发展研究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、专业建设、课程

建设、教育教学方法改革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、基层教学

组织与教师队伍建设、教学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。根据

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，2023 年新增学科专业调整选题以及服

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、高等教育数字化、教师教

学改革创新发展等选题内容，具体见《2023 年山东省本科高校

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参考指南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立项

参考指南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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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立项类别。2023 年教改项目分为面上项目、重点项

目、重大专项三种类别，其中：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由高校教

师或教学管理人员、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围绕《立项参

考指南》，自主选题进行申报；重大专项由高校组织研究团队，

围绕《2023 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改重大专项立项选题》（附件

2，以下简称《重大专项立项选题》)进行申报。

二、申报数量

（一）2023年省级教改项目实行限额申报。计划组织50-55

项进行申报遴选，择优推荐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面上项目

8 项、重点项目 9 项以及专项支持项目、重大专项项目。具体

情况如下：

1.学校重点规划项目（I 类项目）：结合《立项参考指南》

和《重大专项立项选题》，组织学校重点规划课题（培育标志

性教学成果）5 项左右申报重点与重大项目，其中重大专项由

学校统筹确定选题和申报团队，有意向申报的单位，可以提交

申报题目和研究的主要内容，供学校统筹时参考；

2.按学院贡献限项分配项目(II 类项目）：按各学院“折

合专任教师数”比例，组织 46 项左右课题进行申报（附件 3）；

折合专任教师数=实有专任教师数+（国一流专业建设点数+通

过认证专业数+国一流课程数+省本科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

数）×20+（省一流专业建设点数+省一流课程数+省本科教学

成果二等奖数）×10；

3.多单位共享限项分配项目(III 类项目）：创新创业学院、

国际教育学院、教师教育学院、教务处、高等教育研究院（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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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质量评估评价中心）、图书馆、齐文化研究院等共享 3 项左

右课题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教指委推荐申报项目：根据省教育厅通知精神，为

更好发挥“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专业

类教指委）作用，每个专业类教指委可推荐申报本领域重点项

目 1 项，不占用学校申报限额。请各单位积极联系专业类教指

委，争取通过此渠道进行申报，不占学院申报限额。

（三）招生命题教师专项支持项目：为鼓励高校教师积极

参与高校招生人才选拔命题工作，具备申报资格的高校可申报

《立项参考指南》中的 L 类选题“专项支持项目”重点项目 2

项，研究内容由项目负责人自行确定，不占用学校申报限额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项目申报应以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。

（一）项目主持人。项目主持人限 1 人，须为我校在职教

师(不含兼职教师）或教学管理人员。近 3 学年（2020 年 9 月

—2023 年 7 月）每学年面向本校本科学生至少讲授一门课程，

平均每学年本科教学不少于 96 学时（专任教师脱产学习、出

国访学期间以及教学管理人员不作教学要求）。

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的主持人，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，且从事高等教育教学（管理）工作 5 年以上；重大专

项的主持人，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且从事高等

教育教学（管理）工作 10 年以上。

L 类选题“专项支持项目”的主持人，除满足上述重点项

目主持人条件外，5 年内还应参与高校招生人才选拔命题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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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次及以上，相关资格由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认定。

（二）项目组成员。鼓励校际、校企、校院（所）联合申

报项目，积极开展协同创新。项目组成员可以是我校专任教师、

管理人员或兼职教师，也可以是外校、行业企业、科研院所等

单位人员。

（三）申报限制。申报人作为项目主持人身份仅限申报面

上项目、重点项目或重大专项 1 项。申报人主持研究的省教改

项目尚未结题的，不得以项目主持人身份申报新的项目。

学校行政管理人员（职能部门人员）和学院管理人员（含

院领导、教学和行政办公室人员），主持或参与申报（限前 3

位,下同）面上项目，不超过面上项目申报总数的 20%(按比例

不足 1 项的，可申报 1 项)；主持或参与申报重点项目，不超

过重点项目申报总数的 60%；主持或参与申报重大专项，不限

制申报比例。校级领导不参与申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。不符

合“5 年内参与高校招生人才选拔命题工作 3 次及以上”条件

的，不得以项目主持人身份申报 L 类选题“专项支持项目”。

（四）其他要求。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主要参与者（含项

目主持人）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，重大专项主要参与者不限人

数。已获同级及以上部门立项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，同一

项目不得兼报不同类别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1 月 11 日前，请各单位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教育厅有关通知

精神，结合单位本科教学情况，研究并确定申报选题和团队，

组织填写《2023 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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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书（附件4，以下简称《申请书》）。由教学工作办公室提交项目

《申请书》和支撑材料一式二份（其中一份将个人及团队信

息进行匿名处理，用于评审）；《2023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改项

目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5），电子版发送至 jxyjk@sdut.edu.cn，

邮件主题请命名：学院（单位）名称+2023 省教改。加盖单

位公章的纸质版附件 5 报送鸿远楼三楼西侧 316 室。

11 月 12 日-13 日，组织专家评审并公示推荐结果。11

月 13 日-17 日，拟推荐项目修改完善，完成网上填报和支撑

材料上传。

五、项目管理

教改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 2-4 年。根据通知要求，现在对

2021-2022 年本科教改项目开展检查和验收工作（未结项省级

教改项目另行通知），主要检查按年度提交项目进展、项目研

究成果与实施成效、监督评价等情况，并拟于 11 月下旬组织

一次项目结题验收工作。

请各项目主持人于11月 25日之前登录山东省本科教学改

革研究项目管理系统，提交进展报告或结题报告，项目年度进

展报告和结题验收报告参考模板见附件 6 和附件 7。项目研究

进展不力的将责令督促整改，整改无明显成效的，撤销立项

资格，追回省财政支持经费和学校配套支持经费。

联系人：秦老师，范老师 2786607

王老师 27896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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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 2023 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改项目立项参考指南

2. 2023 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改重大专项立项选题

3. 2023 省教改申报各学院名额分配一览表

4. 2023 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

5. 2023 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改项目推荐汇总表

6. 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年度进展报告

7. 山东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报告

教务处

2023 年 11 月 7 日


